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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处理对象
	处理决定书文号
	案件名称
	主要违法事实
	协议处理依据
	处理结果
	处理时间
	作出处理决定部门

	1
	三门峡天康医药有限公司经一路店
	
三湖医保稽处字〔2025〕第41号

	三门峡天康医药有限公司经一路店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
	
1.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的费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、2.药品目录维护不完整。

	《2024年度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》第四十四条第十款
	1.约谈主要负责人并限期整改、2.退回已支付的违规医保基金、3.支付30%的违约金
	2025年9月30日
	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
	2
	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医院店
	
三湖医保稽处字〔2025〕第42号

	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医院店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
	1.医保刷卡结算信息与处方信息不一致、2.互联网电子处方不规范
	《2024年度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》第四十四条第四款
	1.约谈主要负责人并限期整改、2.责令退回违规基金
	2025年9月30日
	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


	3
	河南宜致大药房中心医院店
	

三湖医保稽处字〔2025〕第43号

	河南宜致大药房中心医院店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
	
1.医保刷卡结算信息与销售信息不符、2.处方书写不规范、3.电子处方不规范
	《2024年度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》第四十四条第十款
	1.约谈主要负责人并限期整改、2.退回已支付的违规医保基金、3.支付30%的违约金
	2025年9月30日
	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
	4
	三门峡华为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福兴店
	
三湖医保稽处字〔2025〕第45号

	三门峡华为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福兴店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
	
1.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的费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、2.医保刷卡结算信息与销售业记录不符、3.双通道处方、《2024年度重特大疾病门诊病种就医购药登记表》不规范。
	《2023年度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》第五十条第三款、第八款的相关规定和《2024年度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》第四十四条第四款、第八款
	1.约谈主要负责人并限期整改；2.退回已支付的违规医保基金
	2025年9月30日
	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
	5
	三门峡华为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体育馆店
	
三湖医保稽处字〔2025〕第44号

	三门峡华为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体育馆店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
	1.医保刷卡结算信息与处方信息不一致、2.处方管理不规范
	《2023年度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》第五十条第八款、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和《2024年度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》第四十二条第三款、第四十四条第四款
	1.约谈主要负责人并限期整改；2.退回已支付的违规医保基金
	2025年9月30日
	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
	6
	河南宜致大药房和平路店
	

三湖医保稽处字〔2025〕第48号

	
河南宜致大药房和平路店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
	

“双通道”药品管理不规范、进销存不符
	《2024年度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、第八款
	
约谈主要负责人并限期整改
	2025年9月30日
	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
	7
	三门峡宜康大药房
	

三湖医保稽处字〔2025〕第47号

	
三门峡宜康大药房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
	1.执业药师不在岗、涉嫌挂证、2.上传参保人员的结算信息与结算清单、处方等与实际发生不一致
	《2025年度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、第五十九第一款第三项第十三条
	1.约谈主要负责人并限期整改、2.退回已支付的违规医保基金、3.中止医保协议4个月。
	2025年10月14日
	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
	8
	三门峡市福寿堂大药房
	
三湖医保稽处字〔2025〕第46号

	三门峡市福寿堂大药房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
	执业药师不在岗、涉嫌挂证
	《2025年度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》第五十九第一款第三项第十三条
	1.约谈主要负责人并限期整改、2.中止医保协议4个月。

	2025年10月14日
	三门峡市湖滨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


